
8.1.4—166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

【事项名称】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

【申请条件】

非居民企业发生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交易双方以及被间接转让股权的中国居

民企业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股权转让事项。

【设定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7 号)第九条、第十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 1 份
材料文本为外文的，同时

附送中文译本，下同

2 股权转让前后的企业股权架构图 1 份

3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下属企业

上两个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1 份

4
对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是否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情况说明
1 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

有关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

整体安排的决策或执行过程信息
1 份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

应税财产的下属企业在生产经

营、人员、账务、财产等方面的

信息，以及内外部审计情况

1 份

用以确定境外股权转让价款的资

产评估报告及其他作价依据
1 份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

外应缴纳所得税情况
1 份

与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

第 7 号第五条和第六条的有关的

证据信息

1 份



省税务机关要求 省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资料 1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办理，具体地点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纳税人提交的各项证明资料为复印件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3.本事项的主管税务机关按照以下标准判断：

（1）被转让的应税财产属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所设机构、场所的，主管税务

机关为该机构场所的主管税务机关。

（2）除适用上述第（1）项情形外，被转让的财产归属于中国境内不动产的，主管

税务机关为扣缴义务人主管税务机关或者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



（3）除适用上述第（1）项或第（2）项规定情形外，被转让的财产归属于在中国

居民企业的权益性投资资产的，主管税务机关为扣缴义务人主管税务机关或者被转让企

业主管税务机关。

4.股权转让方通过直接转让同一境外企业股权导致间接转让两项以上中国应税财产，

涉及两个以上主管税务机关的，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交易双方或者被间接转让股权

的中国居民企业选择向其中一个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相关资料时，该主管税务机关负责规

定的相关审核工作。

5.如果间接转让行为被税务机关重新定性，确认为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

产的，扣缴义务人、非居民纳税人应按照有关规定扣缴或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6.股权转让方通过直接转让同一境外企业股权导致间接转让两项以上中国应税财产，

按照规定应予征税，涉及两个以上主管税务机关的，股权转让方应分别到各所涉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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